
一 九 九 九 年 法 律 年 度 開 幕 典 禮 首 席 法 官 演 辭 

 

律 政 司 司 長 、 大 律 師 公 會 主 席 、 律 師 公 會 會 長 、 各 位 嘉 賓 、 女 仕 

們 、 先 生 們 :  

 

本 人 謹 代 表 司 法 機 構 全 體 人 員 熱 烈 歡 迎 各 位 蒞 臨 一 九 九 九 年 法 律 

年 度 開 幕 典 禮 。 這 項 典 禮 以 司 法 和 法 治 為 主 題 ， 是 法 律 界 和 司 法 

界 的 盛 事 。 我 們 衷 心 感 謝 各 位 支 持 ， 出 席 這 項 莊 嚴 典 禮 。 

去 年 ， 我 用 中 、 英 文 發 表 演 辭 。 同 一 篇 演 辭 ， 雙 語 的 嘉 賓 要 聽 兩 

次 ， 不 免 覺 得 冗 長 。 而 只 懂 一 種 語 言 的 嘉 賓 ， 要 聽 他 們 不 明 白 的 

部 分 ， 也 難 免 感 到 沉 悶 。 也 許 還 有 些 嘉 賓 覺 得 中 、 英 文 的 演 辭 皆 

枯 燥 乏 味 ， 只 因 客 氣 而 沒 有 直 言 。 今 年 ， 我 會 用 英 文 發 表 演 辭 ， 

而 中 文 文 本 則 即 時 在 熒 幕 上 顯 示 ， 希 望 情 況 有 所 改 善 。  

在 新 的 體 制 下 ， 我 們 有 史 以 來 首 次 擁 有 自 己 的 最 終 上 訴 法 院 。 我 

藉 此 機 會 向 大 家 交 代 一 下 終 審 法 院 的 工 作 ， 然 後 再 談 談 法 律 專 業 

和 法 學 教 育 ， 因 兩 者 對 繼 續 維 持 法 治 皆 有 決 定 性 的 影 響 。  

  

終 審 法 院  

  

終 審 法 院 取 代 了 樞 密 院 ， 成 為 我 們 的 最 終 上 訴 法 院 。 向 終 審 法 院 

提 出 上 訴 跟 樞 密 院 一 樣 ， 兩 者 有 著 類 似 的 上 訴 準 則 。 民 事 案 件 的 

最 後 判 決 若 涉 及 港 幣 一 百 萬 元 或 以 上 訴 訟 雙 方 有 當 然 上 訴 權 利 。 

除 此 以 外 ， 上 訴 必 須 先 得 到 法 庭 的 許 可 。 法 庭 可 酌 情 處 理 ， 確 保 

只 有 牽 涉 重 要 法 律 問 題 或 原 則 的 案 件 ， 或 出 現 嚴 重 和 實 質 的 不 公 

平 情 況 的 刑 事 案 件 才 會 受 理 。  



1 9 9 7 年 7 月 1 日 ， 樞 密 院 已 完 成 所 有 上 訴 的 聆 訊 ， 並 無 積 壓 任 何 

案 件 需 移 交 我 們 處 理 。 我 們 的 工 作 完 全 是 一 個 新 的 開 始 。 上 訴 規 

定 案 件 須 以 書 面 形 式 提 交 ， 故 一 宗 案 件 要 花 上 數 月 才 可 正 式 聆 訊 。  

案 件 數 目 一 直 穩 定 遞 增 。 我 們 在 1 9 9 7 年 9 月 聆 訊 第 一 宗 上 訴 許 可 

申 請 ， 並 在 1 9 9 7 年 1 2 月 聆 訊 第 一 宗 上 訴 。 截 至 1 9 9 8 年 1 2 月 底 

為 止 ， 我 們 已 聆 訊 5 7 宗 上 訴 許 可 申 請 和 2 0 宗 上 訴 。 到 了 1 9 9 9 年 

3 月 底 ， 我 們 將 完 成 另 外 1 1 宗 上 訴 的 聆 訊 ， 總 的 來 說 ， 終 審 法 院 

處 理 的 上 訴 屆 時 共 有 3 1 宗 。 樞 密 院 在 1 9 9 6 年 全 年 共 處 理 2 8 宗 上 

訴 許 可 申 請 和 1 8 宗 上 訴 ， 比 較 起 來 我 們 毫 不 遜 色 。 和 樞 密 院 一 

樣 ， 所 處 理 的 非 刑 事 案 件 較 刑 事 案 件 多 ， 反 映 兩 種 案 件 的 上 訴 準 

則 有 所 不 同 。  

這 些 數 字 證 明 香 港 自 成 立 終 審 法 院 後 ， 公 眾 與 法 院 的 接 觸 更 為 容 

易 。 我 們 致 力 改 善 法 院 規 則 ， 務 求 令 使 用 者 更 易 於 明 白 和 掌 握 。 

在 上 訴 許 可 申 請 中 ， 有 百 分 之 五 十 的 案 件 的 其 中 一 方 是 沒 有 法 律 

代 表 的 ， 通 常 是 沒 有 能 力 聘 請 律 師 或 未 能 獲 得 法 律 援 助 的 訴 訟 人 。 

沒 有 律 師 代 表 的 申 請 和 有 律 師 代 表 的 申 請 同 樣 獲 得 審 慎 考 慮 。 我 

認 為 無 論 結 果 如 何 ， 市 民 與 法 庭 接 觸 後 定 會 對 法 院 和 司 法 制 度 倍 

加 尊 重 。  

終 審 法 院 要 有 高 質 素 的 判 決 ， 才 可 以 在 本 地 和 國 際 間 建 立 良 好 聲 

譽 。 我 和 各 同 僚 決 心 為 此 竭 盡 所 能 。 法 官 在 審 訊 前 後 ， 尤 其 在 擬 

備 判 決 書 方 面 均 須 花 上 不 少 時 間 和 心 血 ， 因 為 判 決 書 的 一 字 一 句 

往 往 影 響 深 遠 。 相 比 之 下 ， 聆 訊 所 需 的 時 間 僅 屬 冰 山 一 角 。  

終 審 法 院 是 有 五 位 成 員 的 合 議 庭 ， 各 成 員 有 權 作 出 個 別 的 判 決 ， 

其 他 成 員 可 以 贊 同 ， 也 可 持 異 議 。 其 中 一 位 成 員 是 非 常 任 法 官 。 

香 港 很 幸 運 ， 除 了 有 非 常 任 的 香 港 法 官 外 ， 還 有 來 自 澳 洲 、 新 西 

蘭 和 英 國 的 法 官 來 擔 任 非 常 任 法 官 ， 他 們 皆 成 就 超 卓 地 位 崇 高 。 

著 名 的 澳 洲 前 首 席 大 法 官 梅 師 賢 爵 士 便 是 我 們 今 天 的 貴 賓 之 一 。 

法 律 規 定 非 常 任 法 官 由 首 席 法 官 挑 選 並 由 法 院 邀 請 。 至 今 ， 我 已 

從 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找 到 經 驗 豐 富 和 見 識 廣 闊 的 人 選 。 在 這 方 面 ， 

我 會 繼 續 進 行 。  

在 我 們 的 辯 論 式 訴 訟 制 度 中 ， 法 庭 倚 重 訴 訟 各 方 提 出 的 論 據 。 論 

據 的 質 素 愈 高 ， 對 法 庭 的 幫 助 愈 大 。 法 律 專 業 人 士 尤 其 是 大 律 師 ， 



包 括 為 公 眾 利 益 而 可 獲 認 許 參 予 某 些 案 件 訴 訟 的 海 外 大 律 師 ， 可 

以 透 過 充 足 的 資 料 搜 集 ， 以 書 面 或 口 述 的 形 式 清 楚 有 力 地 提 出 論 

據 ， 為 法 庭 作 出 重 大 貢 獻 。  

跟 其 他 上 訴 法 院 一 樣 ， 庭 上 的 辯 論 往 往 因 法 官 的 提 問 而 受 到 考 驗 。 

有 些 律 師 特 別 樂 於 接 受 這 種 挑 戰 ， 因 為 能 言 善 辯 的 律 師 可 藉 此 將 

自 己 的 論 據 清 楚 表 達 ， 解 開 法 官 的 疑 慮 。 我 認 為 律 師 與 法 官 之 間 

的 辯 論 對 法 庭 的 工 作 同 樣 重 要 。 來 自 海 外 的 同 僚 說 ， 澳 洲 最 高 法 

院 和 英 國 上 議 院 也 有 相 同 的 情 況 。  

我 很 榮 幸 出 掌 終 審 法 院 ， 法 院 之 所 在 曾 是 法 國 傳 道 會 之 禮 拜 堂 ， 

這 優 雅 的 建 築 物 於 1 8 4 0 年 代 落 成 ， 它 與 我 們 一 起 隨 著 歷 史 的 巨 

輪 ， 經 歷 無 數 的 變 化 起 落 。 請 容 我 說 ， 你 們 的 終 審 法 院 已 有 一 個 

很 好 的 開 始 。 我 們 的 目 標 是 要 使 終 審 法 院 能 與 普 通 法 適 用 地 區 的 

優 秀 法 院 並 駕 齊 驅 ， 我 和 各 同 僚 對 此 充 滿 信 心 ， 並 堅 定 不 移 穩 步 

邁 向 這 目 標 。  

  

法 律 專 才  

  

去 年 我 談 過 市 民 對 司 法 機 構 的 期 望 ， 今 年 我 想 探 討 市 民 對 法 律 界 

有 甚 麼 期 望 。  

在 談 論 這 個 問 題 之 前 ， 我 想 表 明 一 點 ： 我 一 向 投 身 法 律 界 工 作 ， 

直 至 近 期 才 離 開 。 多 年 來 愉 快 的 工 作 關 係 ， 使 我 與 法 律 界 建 立 了 

深 厚 的 情 誼 。 所 以 大 家 必 定 可 以 理 解 ， 法 律 界 的 福 利 和 前 途 ， 不 

單 為 社 會 人 士 所 關 注 ， 也 是 我 心 之 所 繫 。  

大 律 師 或 事 務 律 師 都 是 獨 立 的 專 業 ， 有 其 本 身 的 專 業 操 守 ， 並 且 

在 公 眾 利 益 的 大 前 題 下 接 受 法 院 監 察 。 對 於 專 業 資 格 的 頒 授 和 紀 

律 方 面 ， 法 院 掌 有 最 高 權 力 。 監 管 法 律 界 的 法 定 規 則 ， 也 須 得 到 

首 席 法 官 認 可 。 法 律 界 對 法 治 和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有 多 重 要 ， 不 用 細 

說 ， 也 清 楚 不 過 。  



市 民 對 法 律 界 有 甚 麼 期 望 ？ 市 民 希 望 律 師 是 正 直 能 幹 的 專 才 ， 受 

聘 代 表 市 民 出 庭 時 ， 收 取 相 宜 的 費 用 。 但 市 民 也 須 明 白 ， 律 師 收 

取 了 當 事 人 的 費 用 ， 並 不 表 示 他 應 該 受 當 事 人 支 配 而 給 牽 著 鼻 子 

走 。 律 師 除 了 對 當 事 人 有 責 任 外 ， 對 法 院 和 整 個 專 業 也 負 有 重 大 

責 任 。 把 這 些 責 任 交 付 律 師 的 目 的 ， 是 確 保 司 法 工 作 能 夠 恰 當 地 

進 行 ， 疏 於 職 守 者 須 受 適 當 的 法 律 和 紀 律 處 分 。 這 些 責 任 包 括 不 

可 誤 導 法 庭 、 避 免 不 必 要 的 開 支 和 不 可 浪 費 法 庭 時 間 。  

在 瞬 息 萬 變 的 年 代 ， 法 律 界 要 自 強 不 息 ， 必 須 在 科 技 和 訓 練 方 面 ， 

多 加 投 資 。 看 到 兩 個 理 事 會 在 持 續 法 律 教 育 方 面 取 得 重 大 進 展 ， 

我 感 到 非 常 鼓 舞 。 倘 若 法 律 界 有 需 要 的 話 ， 司 法 機 構 定 當 通 力 協 

助 。  

我 深 信 法 律 界 翹 楚 和 資 深 工 作 者 ， 有 責 任 扶 掖 後 進 。 他 們 應 貢 獻 

自 己 的 時 間 ， 與 同 業 分 享 經 驗 ， 肩 負 更 大 的 責 任 ， 為 同 業 謀 福 祉 。  

法 律 界 若 要 繼 續 受 巿 民 尊 重 ， 便 必 須 在 理 事 會 領 導 下 ， 以 公 眾 利 

益 為 先 ， 同 業 利 益 為 次 ， 讓 市 民 看 到 ， 你 們 公 爾 忘 私 。 業 內 或 不 

免 有 些 壓 力 要 求 保 障 同 業 的 利 益 ， 但 無 論 這 種 壓 力 有 多 大 ， 也 必 

須 加 以 克 服 。 世 界 各 地 訟 費 日 見 高 昂 ， 使 公 民 向 法 院 申 訴 的 憲 法 

權 利 也 受 到 影 響 ， 已 經 引 起 關 注 。 我 相 信 法 律 界 在 這 方 面 定 能 作 

出 貢 獻 和 支 持 ， 尋 求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的 方 法 ， 而 無 損 司 法 工 作 的 質 

素 。 我 們 必 須 緊 記 ， 法 庭 的 基 本 使 用 者 是 市 民 大 眾 。  

和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一 樣 ， 現 時 政 府 是 私 人 執 業 律 師 主 要 的 收 入 來 

源 ， 在 1 9 9 7 - 9 8 財 政 年 度 ， 律 政 司 、 法 律 援 助 署 和 當 值 律 師 服 

務 支 付 予 私 人 執 業 的 大 律 師 和 事 務 律 師 的 金 額 ， 合 共 四 億 二 千 五 

百 四 十 萬 元 。 律 政 司 支 付 予 事 務 律 師 和 大 律 師 的 分 項 數 目 ， 我 沒 

有 詳 細 資 料 。 假 設 律 政 司 的 開 支 是 平 均 分 配 的 ， 則 四 億 二 千 五 百 

四 十 萬 元 中 ， 二 億 四 百 一 十 萬 是 大 律 師 費 用 ， 二 億 二 千 一 百 三 十 

萬 是 事 務 律 師 費 用 ， 用 於 律 師 費 方 面 的 公 帑 數 額 實 在 相 當 龐 大 。  

我 認 為 負 責 延 聘 和 支 付 這 些 費 用 的 人 ， 有 以 下 的 責 任 ： 首 先 ， 對 

於 那 些 人 身 自 由 或 財 物 會 受 審 訊 結 果 影 響 的 人 士 ， 他 們 有 責 任 確 

保 這 些 人 士 有 適 當 的 律 師 代 表 應 訊 ； 在 律 政 司 方 面 ， 則 確 保 由 適 

當 的 律 師 代 表 政 府 。 第 二 ， 他 們 有 責 任 確 保 公 帑 用 得 其 所 。 第 三 ， 



他 們 有 責 任 善 用 資 源 ， 使 之 有 利 於 法 律 界 的 發 展 ， 尤 其 是 培 訓 年 

青 有 為 的 律 師 ， 因 為 這 是 公 眾 利 益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。  

有 關 部 門 和 當 值 律 師 服 務 亦 有 責 任 向 市 民 證 明 受 延 聘 律 師 的 表 現 

是 經 過 評 核 的 ， 而 且 是 公 平 和 恰 當 地 評 核 的 。 為 公 眾 利 益 著 想 ， 

每 位 年 輕 的 律 師 都 應 得 到 公 平 的 機 會 ， 一 顯 所 長 。 但 是 經 過 考 驗 

後 ， 有 才 幹 和 勤 奮 的 人 ， 應 獲 得 更 多 機 會 承 擔 更 重 大 的 任 務 ； 評 

核 在 水 準 以 下 的 人 ， 就 不 應 再 予 延 聘 。 不 問 優 劣 而 把 工 作 均 等 分 

配 ， 這 種 做 事 方 式 不 單 不 可 取 ， 也 無 助 於 改 善 專 業 水 平 ， 反 而 令 

市 民 津 貼 了 無 能 之 輩 ， 而 政 府 也 在 實 際 上 花 了 公 帑 去 資 助 一 個 沒 

有 效 率 的 行 業 。 這 並 不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。 法 律 界 必 須 確 保 是 一 個 名 

副 其 實 的 精 英 行 業 。  

  

法 學 教 育  

  

現 在 讓 我 再 談 談 法 學 教 育 。 這 是 一 項 動 用 公 帑 的 重 要 投 資 ， 因 此 

我 們 一 定 要 確 保 栽 培 高 質 素 的 律 師 為 社 會 服 務 。 現 時 法 律 界 新 成 

員 的 質 素 受 到 廣 泛 關 注 ， 而 我 對 此 也 同 樣 關 注 。 在 此 我 必 須 強 調 ， 

我 們 首 要 著 重 的 是 質 素 。  

因 此 ， 我 們 必 須 找 出 提 高 新 成 員 質 素 的 方 法 ， 並 且 檢 討 法 學 教 育 。 

關 於 這 問 題 已 有 廣 泛 討 論 ， 但 進 展 不 大 。 我 謹 藉 此 機 會 提 出 具 體 

的 建 議 讓 大 家 討 論 及 考 慮 ， 希 望 可 以 早 日 找 出 解 決 辦 法 。  

第 一 個 學 位 是 法 學 學 士 ， 當 然 十 分 重 要 ， 學 生 從 課 程 中 學 習 法 學 

原 則 和 理 念 ， 以 及 我 們 的 法 律 制 度 的 價 值 觀 ， 奠 定 良 好 基 礎 。 對 

於 打 算 日 後 投 身 法 律 專 業 的 人 士 ， 這 個 學 位 必 不 可 少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

這 學 位 對 於 投 身 其 他 行 業 包 括 公 共 服 務 或 金 融 事 務 的 人 也 十 分 有 

用 。 必 須 要 強 調 的 是 ， 法 學 學 士 課 程 所 提 供 的 教 育 十 分 重 要 ， 有 

必 要 盡 力 把 質 素 提 高 。  



除 法 學 學 士 課 程 外 ， 其 他 直 接 影 響 新 加 入 法 律 專 業 人 士 水 平 的 因 

素 還 有 以 下 兩 點 : 第 一 ， 專 業 資 格 課 程 法 律 深 造 文 憑 的 取 錄 資 格 ; 

第 二 ， 該 課 程 所 提 供 的 教 育 。  

至 目 前 為 止 ， 要 修 讀 法 律 深 造 文 憑 課 程 並 不 困 難 。 例 如 ， 比 城 市 

大 學 擁 有 更 多 學 生 的 香 港 大 學 ， 便 取 錄 了 所 有 考 獲 法 學 學 士 二 級 

乙 等 榮 譽 或 以 上 的 學 生 。 實 際 上 ， 差 不 多 所 有 法 學 學 士 畢 業 生 都 

獲 取 錄 ， 因 為 通 常 只 有 少 數 學 生 不 能 達 到 這 水 平 。 現 在 ， 我 認 為 

正 是 專 上 院 校 應 該 認 真 考 慮 提 高 法 律 深 造 文 憑 的 入 學 資 格 ﹐ 減 收 

學 生 數 目 的 時 候 。 當 然 ， 若 改 變 入 學 資 格 ， 則 必 須 公 告 於 社 會 ， 

並 須 顧 及 在 讀 學 生 的 期 望 。  

同 時 ， 為 提 高 課 程 的 質 素 ， 我 認 為 有 必 要 加 強 課 程 內 容 和 延 長 課 

程 時 間 ， 此 舉 可 以 令 學 生 接 受 更 多 技 巧 方 面 的 訓 練 ， 為 他 們 加 入 

法 律 專 業 作 好 準 備 ， 並 可 考 慮 因 應 律 師 和 大 律 師 的 不 同 需 要 ， 設 

立 適 當 的 選 修 科 目 。 延 長 課 程 的 時 間 視 乎 課 程 內 容 加 強 了 多 少 。 

第 一 學 年 完 結 後 的 暑 假 可 作 實 習 之 用 ， 讓 學 生 在 正 式 學 習 某 些 課 

題 前 ， 便 可 接 觸 真 實 的 個 案 。  

延 長 法 律 課 程 涉 及 資 源 的 問 題 。 假 如 社 會 人 士 認 為 資 源 有 限 ， 法 

學 教 育 的 經 費 已 佔 很 足 夠 的 比 重 ， 我 們 只 好 繼 續 運 用 現 有 的 資 源 ， 

減 少 學 生 的 數 目 ， 以 增 加 用 在 每 名 學 生 身 上 的 資 源 。 為 了 提 高 新 

加 入 法 律 專 業 人 士 的 質 素 ， 這 樣 做 是 值 得 的 。 另 一 方 面 也 可 以 考 

慮 增 加 課 程 的 學 費 。  

上 述 所 提 議 的 改 變 ， 即 提 高 法 律 課 程 的 入 學 資 格 ， 以 及 改 善 和 延 

長 課 程 ， 也 可 應 用 在 沒 有 政 府 津 貼 而 完 全 由 學 生 自 費 修 讀 的 課 程 ， 

即 香 港 大 學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所 提 供 的 課 程 。  

今 年 1 9 9 8 - 9 9 年 度 入 讀 法 律 學 院 的 新 生 ， 將 分 別 於 2 0 0 3 和 2 0 0 

4 年 成 為 大 律 師 和 事 務 律 師 。 到 了 2 0 3 0 年 ， 他 們 便 會 擁 有 我 們 目 

前 的 資 歷 。 屆 時 ， 今 天 在 台 上 的 人 士 大 部 分 已 退 出 了 這 個 行 業 ， 

相 信 可 能 已 被 遺 忘 了 。 但 為 長 遠 打 算 ， 我 們 必 須 坐 言 起 行 ， 以 確 

保 法 治 和 司 法 屹 立 不 倒 。 這 是 我 們 對 本 身 和 下 一 代 應 負 的 責 任 。  

  



總 結  

  

各 位 ， 今 次 的 法 律 年 度 開 幕 典 禮 是 二 十 世 紀 的 最 後 一 次 。 新 千 禧 

年 即 將 來 臨 。 藉 世 紀 交 替 ， 送 舊 迎 新 之 際 ， 司 法 機 構 重 申 我 們 的 

承 諾 ， 我 們 定 當 竭 盡 所 能 ， 保 持 司 法 制 度 獨 立 有 效 ， 維 護 法 治 ， 

保 障 巿 民 的 權 利 和 自 由 ， 並 且 爭 取 港 人 和 國 際 人 士 的 信 心 ， 這 是 

我 們 的 使 命 。  

多 謝 各 位 耐 心 聆 聽 。 本 人 代 表 司 法 機 構 全 體 人 員 謹 祝 各 位 新 年 快 

樂 ， 身 體 健 康 ， 萬 事 如 意 。  

一 九 九 九 年 一 月 十 一 日 

首 席 法 官 李 國 能 今 日（ 星 期 一 ）於 一 九 九 九 年 法 律 年 度 開 

啟 典 禮 中 ， 在 大 會 堂 音 樂 廳 致 辭 。 

 



  

首 席 法 官 李 國 能 今 日（ 星 期 一 ）於 一 九 九 九 年 法 律 年 度 開 

啟 典 禮 中 ， 檢 閱 由 警 察 訓 練 學 校 組 成 的 儀 仗 隊 。 儀 式 假 愛 

丁 堡 廣 場 舉 行 。 

 
 


